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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醫學應用化學系碩士班書報討論實施要點 

 

一、 書報討論(Seminar)為醫學應用化學系必修課程，計 4 學分，所有碩士班學生必須參

與出席。 

二、 每一碩士班學生必須選擇一篇最近一年內發表之文獻於排定日期報告之。Seminar

文獻之選讀須經指導老師同意。  

三、 為達到最理想的教學效果，文獻的選擇須顧及以下各項要求： 

(一)科學性：文章內容(包括動機，方法，結果，推論及討論)須符合邏輯。 

(二)完整性：結論的獲得必須有足夠完整的實驗結果支持，過多推論的文章將不

被受。 

(三)Review articles，藥物的臨床測試及純調查性文章將不被接受。 

四、 每一學生報告以四十五分鐘為原則，其中三十分鐘為文獻報告，十五分鐘為問題討

論，於報告二十五分鐘時有第一聲警告鈴聲，三十五分鐘時第二聲鈴聲，報告應就

此終止不得繼續(如超過時間報告內容部分得扣 20%)。 

五、 學生於報告日前一週須將文獻摘要交給指導老師，摘要不得剪貼原文獻之摘要，須

以中文改寫，且摘要內容須包括以下各項：研究動機、實驗方法、結果、結論，摘

要內容以一千字為限。 

六、 學生成績評定依以下各項為準： 

(一)學生無故沒出席三次(含)則該科目不及格。 

(二)學生於書報討論會後需繳交演講心得報告，以為評分之依據，並由當日報告第一

位同學負責收齊，於當日繳交至指導老師辦公室；如遇特別演講則請當日繳交演講

心得報告至主持老師辦公室。 

(三)教師評分若超過 90 分者或低於 70 分者，須說明原因。 

七、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相關附件： 無 

※修正記錄： 112 年 06 月 14 日 

113 年 10 月 21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